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教職員工公差費用報支補充要點 

104年 06月 04日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103學年度第 11次行政會議（104年 06月 11日）通過 

106學年度第 11次次行政會議（107年 07月 16日）通過 

一、 為利本校教職員工因公請假及報支國內差旅費之便，並使全校各單位得

有一致性之遵循規則，特參照教師請假規則、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國內

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暨相關規定，訂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教

職員工差旅費補充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奉派執行任務或參加會議，以公差登記者，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規定，報支差旅費。 

三、 上級機關或監督機關規定必需參加並經本校薦派參加之各項訓練、講習、

研習、座談會、研討會、觀摩會、說明會等，得簽陳奉准後以「公假登

記，具公差性質」登記，依「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

補助要點」規定，核實報支交通、住宿補助。 

四、 公差人員之出差期間及行程，應視事實之需要，儘量利用便捷之交通工

具，縮短行程，往返行程應以不超過 1日為原則，並以「時」為計算單

位（往返行程應於公差請示單註記公差時數），但出差之會議時間超過

8小時、跨 2日以上或因特殊原因需增加出差天數者，應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簽請核定。 

五、 教職員工「公差」、「公假登記，具公差性質」、「公假」、「公出」適用規

範，表列如下： 

種

類 
公差 

公假登記 

具公差性質 
公假 公出 

事由 

1. 學校指派執行
任務 

2. 代表出席會議 
3. 其他有關合於

公差規定者 

1. 依規應派員之研
習、座談會、研討
會、檢討會、觀摩活
動、說明會等，經學
校薦派者 

2. 依政策或機關屬性
必需派員，經學校
薦派參加者 

1. 依公務人員請假規
則、教師請假規則明
定之各項規定公假 

2. 他機關來函有關教學
或業務相關之研習 

3. 他機關來函與業務相
關之活動鼓勵參加，
經簽准核派者 

上班後下班
前短時間短
距離外出處
理公務。仍
應依規簽到
及簽退 

費用
報支
依據 

依差旅費報支

規定 

依各機關派員參加
國內各項訓練或講
習費用補助要點規
定，補助交通及住宿
（核實）。 

無 無 

課務 學校安排調代課 學校安排調代課 自理 自理 

補假 

公差期間如逢假

日，得依規補假，

惟路程時間不得

計入 

無 
除選務工作外，餘

無補假規定 
無 

六、 公差日數或時數及職等由人事室審核，費用支給由主計室審核，於事後



核實填列差旅費報告表於有關旅費預算額度內支應。其相關申請表格格

式以本校差勤電子表單系統產出為限。 

七、 公差行程經核定後，不得擅自更改，如有特殊情形必須變更時，應陳報

校長核准。 

八、 業務性質特殊，奉派必須於假日實際執行職務者，得優先以公差補休，

不申請加班費，並於差畢次日起依規擇期補休。惟如確屬業務需要無法

補休，應於原服務單位加班費年度分配預算額度內申請加班費，不得超

支。依規得領有工作支給者，不再核予補休。 

九、 公差各項支給標準表列如下（單位：新臺幣元） 

差旅費項目 

與本校距離 
交 通 費 雜 費 

住 宿 費 

上 限 （ 需 檢 據 ） 

1公里以內 不 得 報 支 

1〜30公里 
核實  100 

不得報支 
交通與雜費擇一報支 

30〜60公里 核實 200 不得報支 

60公里以上 核實報支 400 

簡任 1,800 

薦任以下（含雇員技工工友）

1,600 

※經核定公差未達 1日者，雜費減半支給。 

十、 以公開招標或代辦代付方式辦理之校外研習、教學、畢業旅行等活動，

本校教職員工以公差登記帶領學生參加者，1 日以上以每人每日住宿

700元及膳費 250元、1日之活動以每人每日膳費 150元、未達 1日之

活動以每人每次膳費 80 元，列入預算合併招標或代辦代付，並由學校

逕付廠商，有關人員不得再依本要點請領差旅費或補助。 

十一、 學生奉派公假代表學校參加比賽，得檢據核實報支交通費，不得支領

雜費。其交通費報支數不得超過帶隊師長支用數。如有住宿之必要且

主辦單位未提供住宿者，應專案簽准，每人每日住宿費最高以 500元

為限，檢據核實報支。 

十二、 本要點適用於全校教職員工，並自 104學年度起實施；如有未盡或特

殊事項，應專案簽准後，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奉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